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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河南增益信基供应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郑州市惠济区沙口路连霍高速下道口南侧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史振国

项目名称 河南增益信基供应链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书

项目简介

河南增益信基供应链有限公司位于郑州市惠济区沙口路连霍高速下道口南侧，成立于 2015 年

05月 06 日，法定代表人为李喜庆，注册资金壹亿圆整，占地面积 400 余亩，是联想控股集团

投资合作项目，投资 1.2 亿，分期投入开发建设 25 万吨冷库及配套交易市场（冷冻食品、干

调、海鲜、厨具等），建成弹、库总面积近 15 万 m2，其中 A座冷库于 2010 年投入使用，B座

冷库于 2011 年投入使用，C座冷库于 2012 年投入使用，D座冷库于 2013 年投入使用。A座冷

库、B座冷库、C座冷库、D座冷库建成投入使用后前后由郑州调味品城有限公司及信基冷链

食品有限公司运营，2015 年 5 月用人单位成立河南增益信基供应链有限公司并接手运营，是

以现代化农产品精、深加工以及冷藏、展示、交易、配送及配套信息服务为一体的冷链物流

集散地。

项目组人员 贾鹏凯、郑雪东、胡明立、冯治钢

现场调查人员 贾鹏凯、郑雪东 调查时间
2024 年 07

月 31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史振国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贾鹏凯、郑雪东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 年 08

月 07 日~08

月 09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史振国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

现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用人单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氨、噪声。

氨：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用人单位东、西机房制冷工接触氨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计算

值及东、西机房工作场所氨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噪声：本次测量了用人单位共计 2 个接触噪声作业的工种，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用人单位

东、西机房制冷工接触噪声 40h 等效声级强度不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85dB(A)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1.2 建议

根据对该用人单位的现场调查分析，并针对该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11.2.1 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应急救援设施方面

（1）用人单位东、西制冷机房每班 2人，合理的劳动作息时间方面可执行：巡检方式采取 2

人分时段、分别巡检作业的形式，以此来降低同一名劳动者每班接触噪声的累计时间，降低

劳动者接触噪声强度。

（2）用人单位宜对制冷压缩机高噪声设备采取一定的工程治理控制措施来降低噪声强度，将

东、西制冷机房制冷压缩机设备间的建筑物内墙及门窗、孔洞使用隔声、吸声材料进行工程

降噪处理。

（3）在可能发生急性职业危害的制冷机房按规定设置警示标识，定期对气体检测报警装置、

冲淋洗眼装置、防护服、正压式呼吸器、防毒面具、事故通风连锁装置等进行校正/校准、维

护与保养/更换，同时做好应急设施的定期检查和记录，确保应急救援设施在有效期内、可正

常使用。

（4）进入制冷机房作业及巡检应按照“先通风，后作业”的原则进行，进行作业前先开启防

爆轴流风机通风若干时间，确认氨浓度在安全范围内后再进入机房内作业，夏季作业应尤为

重视。

11.2.2 职业健康监护方面

用人单位在职业健康监护方面应按照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三类”职业健康检查体检

类别区分进行，虽然氨、噪声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必检项目覆盖上岗前、离岗时职业健康

检查必检项目，但不应统一按照在岗期间体检类别进行，可以在向职业健康体检机构提报职

业健康检查名单时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体检类别信息备注，体检结束后在《年

度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以及劳动者个体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中进行区分。

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三类”职业健康检查体检具体要求如下：（1）用人单位应当对

下列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一) 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新录用劳动者，

包括转岗到该作业岗位的劳动者；(二)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劳动者；（2）对准备脱

离所从事的职业病危害作业或者岗位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者离岗前 30 日内组织劳

动者进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另外劳动者离岗前 90 日内的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可以

视为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3）根据劳动者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安排劳动者进

行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体检项目和体检周期应符合 GBZ 188-201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

规范》要求，今后组织的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发现体检异常人员，应及时安排复查并根据

复查结果及时进行妥善处置。

11.2.3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

（1）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定》（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

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要求，建立以下职业卫生档案，并完善相关内容，档案应包括：（一）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档案、（二）职业卫生管理档案、（三）职业卫生宣传培

训档案、（四）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五）本公司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六）

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应同时包含以下档案资料内容：

（一）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文件；



（二）职业卫生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清单、岗位分布以及作业人员接触情况等资料；

（四）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基本信息，以及其配置、使用、维护、检修与更换等

记录；

（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与记录；

（六）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发放、维护与更换等记录；

（七）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作岗位的劳动者等相关人员职业

卫生培训资料；

（八）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与应急处置记录；

（九）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资料，存在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损害或者职业病的劳

动者处理和安置情况记录；

（十）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有关资料；

（十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等有关回执或者批复文件；

（十二）其他有关职业卫生管理的资料或者文件。

（2）用人单位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的相关规定，完善修

订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及指令标识配对使用，例如 “噪声有害”与“必须戴护耳器”、

“注意通风”与“当心中毒”、“戴防护面具”与“当心有毒气体”、“当心腐蚀”等。

（3）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 24

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外委工程及外委单位作业人员的相关职业卫生管理，明确用人

单位和外委单位在职业病防护和管理等方面的责任。用人单位应严格审查外委单位的职业病

防护资格及能力，严格要求外委单位按照要求规范其作业人员的职业病防治措施，并及时向

用人单位提交外委单位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个人防护用品发放记录、人员健康教

育培训记录等职业卫生资料。

11.2.4 建筑卫生学方面

对用人单位东、西制冷机房控制室照明灯具进行更换或检维修，使制冷机房控制室照明灯具

平均照度值 300lx 以上。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修改后通过


